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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關於貴府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組織規程第6條

、第7條及第12條條文暨編制表修正一案，同意備查，並請

依說明二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銓敘部案陳貴府民國107年3月5日高市府人力字第107

301908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機關名稱仍定名為「委員會」一節，按內政部106年5月9

日台內民字第1060416155號函略以，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

準則第5條第1項、第4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所屬二級車輛行

車事故鑑定機關之機關名稱，不得以委員會為該機關名稱

；又據銓敘部洽內政部表示，現行直轄市政府所屬二級車

輛行車事故鑑定機關仍定名為「委員會」者，得俟日後修

編時再予配合修正等語，是上開機關名稱，請於下次修編

時，依上開內政部函意見修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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